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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本院研究計畫聘用臨時工助理、短期臨時業務工每小時
工資原則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一、依據本院院內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編列支用要點及勞動部公告

114年「基本工資」辦理。
二、依說明一，本要點「研究人力費」項下臨時工助理及「業務

雜支費」項下短期臨時業務費聘用之計時人員每月最低工資
調整為新臺幣28,590元，每小時最低工資調整為新臺幣190
元，最高以不超過新臺幣205元為原則。

三、每小時工資如須高於上述新臺幣205元原則，應另提出相關
學經歷證明或證照，以利審核。

四、旨揭原則自114年起適用。

正本：全院各單位(電子郵件)(各一、二級單位)、全院各單位(電子公佈欄)
副本：本院教學研究部醫學研究科

院長 陳 金 順　

正本

第1頁　共1頁


